
 

重要日程表 

 

項  目 日  期 備  註 

簡章公告 即日起至 114年 01月 21日(二)  
簡章請上網下載列印；不另販售紙

本。 

網路 

報名 

1.上網填寫 

  報名資料 

2.繳交報名 

  資料 113年 10月 15日(二)10：00起 

114年 01月 21日(二)12：00止 

參閱簡章「報名作業流程」。 

繳交報名費 
繳件以郵寄（郵戳為憑）或於上班

時間現場繳件至本校招生處。 

成績查詢 114年 01月 23日(四)10：00起 
報名系統→輸入身分證字號及出

生年月日→查詢成績資訊。 

成績複查 
114年 01月 23日(四)10：00起 

114年 01月 24日(五)10：00止 

申請複查請填寫「成績複查申請表」

於上班時間傳真至招生處。傳真電

話(03)250-3900。 

公告榜單 114年 01月 25日(六)10：00起 
報名系統→輸入身分證字號及出生

年月日→查詢榜單資訊。 

正取生報到 

報到系統開放時間: 

114年 01月 27日(一)09：00起 

114年 02月 13日(四)16：00止 

(適逢春節假期，可於上班日採郵寄 

 報到，另現場報到收件日自 114年 

 02月 10日(一)09：00起至 114年 

 02月 13日(四)16：00止) 

錄取生依錄取通知內相關說明辦理

報到手續。 

備取生遞補 
114年 02月 13日(四)16：00起 

114年 02月 17日(一)16：00止 

若有缺額，依序通知備取生遞補，

備取生若無法連繫成功，得發簡訊

告知報到權益，若仍未於時間內回

應則依序遞補，至額滿或遞補期限

止。 

開學 114年 02月 17日(一) 依個人課表正式上課。 

以上為預定工作日程，如因故有所變動，將以本校招生處公告為準。 

◎簡章取得方式：網路下載→進入轉學考報名系統。 

 （轉學考報名系統：https://enter.uch.edu.tw/Exam_system） 

 

■招生處官方 LINE              

 

■轉學考報名系統 

 

https://enter.uch.edu.tw/Exam_system


 

 

報名作業流程 

報名系統開放：113年 10月 15日(二)10：00起起至 114年 01月 21日（二）12：00止。 

 

 

 

 

 

 

 

 

 

 

 

 

  

 

 

 

 

 

 

 

 

登入轉學考報名系統 

https://enter.uch.edu.tw/Exam_system 

接受 

不接受 

離開報名網頁 

1.報名資料可採掛號郵寄或送繳至本校招生

處，方完成報名手續。 

2.報名表及相關資料如有需要留存，請寄出前

自行留存備份；不論錄取與否，報名文件一

律不予退還。 

■報名表、相關附件 

→需自行列印報名文件。 

■繳費單 

完成報名程序後，系統自動產生個人專屬繳 

款帳號一組。 

輸入報名資訊 

確認 

系統列印報名表/相關附件、繳費單 

■繳交報名費 

至各大金融機構以自動提款機（ATM）轉帳 

繳費或至土地銀行臨櫃繳款。 

否 

未完成

報名 
 

完成 

繳費 

是 

 
完成 

繳件 

否 
未完成

報名 

是 

以下三程序皆完成者，方為完成報名。 

1.網路報名。 

2.報名費繳交。 

3.於報名截止日前，繳交報名資料。 

 個資蒐集 

告知聲明 

請詳讀招生簡章內容 

確認輸入報名資訊及檢附各項資料之正確性 



 

 

報名規定及注意事項 

一、報名方式：一律上網填報→列印報名資料並備齊報名資料後→繳交報名資料。 

報名資料繳交方式，以掛號郵寄或現場繳件至本校招生處，方完成報名手續。 

二、報名網址：https://enter.uch.edu.tw/Exam_system。 

三、報名日期：113年10月15日（二）10：00起至114年01月21日（二）12：00止。 

 

四、考生請詳閱並瞭解簡章規定，考生填載之任何事項或繳交文件倘有不實者，則取消報考資

格或經錄取入學即開除學籍不發給任何學歷證件；錄取報到時，需繳交符合報考資格之學

歷證件及證明文件正本。 

五、考生所繳交之各式文件資料由本校留存備查，錄取與否概不退還，考生如有需要請繳件前

自行影印留存。 

六、報名與資料繳交 

 

 

 

 

報名資格 

應繳驗證明文件（影本） 選繳資料（影本） 

歷年 

成績單 

學生證或 

在學證明 

畢業 

證書 

修業 

證明 

身分 

證明 

特殊表現獎狀 

或證照等等 

大學在學生      
自行酌情繳交 

無則免繳 

學士班肄業學生      
自行酌情繳交 

無則免繳 

專科學校已畢業學生      
自行酌情繳交 

無則免繳 

專科學校修滿規定修業

年限之肄業學生 
     

自行酌情繳交 

無則免繳 

八十學分班或空中大學

肄業全修生 

學分 

證明 
  

學分及學

業證明 
 

自行酌情繳交 

無則免繳 

專科學校畢業程度自學

進修學力鑑定 
   

鑑定通過 

證書 
 

自行酌情繳交 

無則免繳 

特種考生（參閱簡章

參、特種身分考生者） 
      



 

 

繳交資料 說明 

必

繳 

資

料 

報名表 
1.需黏貼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及繳款證明等影印本。 

2.報名表內容若有修改，請以紅筆註記文字，承辦人於收到報名資料後統一修正。 

歷年成績單影本 

1.轉入二年級下學期→歷年成績需累計滿二個學期以上。 

2.轉入三年級下學期→歷年成績需累計滿四個學期以上。 

3.大學在學生、專科應屆畢業生報名時，如最後一學期已註冊但成績尚缺者，暫

准以「學生證影本（需蓋當學期註冊章）」及「不含最後一學期之歷年成績單」

先行報考，但錄取後倘有不符報考資格規定者，即取消其錄取資格；相關資格

證件（正本），待錄取報到時再行查驗。 

選

繳 

資

料 

特種身份文件 以特種考生或同等學力報考者，應檢附身分之證明文件影本。 

有助於審查之特

殊表現資料 
例如：自傳、獎狀、證照等等，自行酌情繳交，無則免繳。 

七、 報名費：500元。 

（一）繳費期限：113年 10月 15日（二）10：00起至 114年 01月 21日（二）12：00前

完成繳費，未完成者視同報名無效。 

（二）繳費方式：可選擇全省 ATM自動櫃員機或土地銀行全省分行臨櫃繳款。 

（三）完成網路報名後，系統自動產生個人專屬繳款帳號一組。 

轉入銀行代碼：005（土地銀行） 

個人報名繳費帳號：6013XXXXXXXXXX（共 14碼） 

戶名：健行科技大學 

（四）如以 ATM轉帳繳款，請確認轉帳狀態是否成功，若因為個人轉帳交易失敗而造成無繳

費者，本校視同報名無效。 

        1.轉帳手續費由轉出之帳號負擔，不包含於報名費內。 

        2.完成報名繳費後，除重複繳費或溢繳得申請退費外，報名費概不退還。 

        3.繳費後請將交易明細表或繳款單正本自行留存備查，以保障個人權益。 

八、 本校收件地址及收件時間 

（一）報名資料備齊後裝入信封內，信封貼上報名用信封封面，於報名截止日前以掛號郵寄 

     （以郵戳為憑）或現場繳件至本校招生處。 

（二）收件地點：320678桃園市中壢區健行路 229號（行政大樓 A110室招生處）。 

（三）收件時間：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 09：00～17：00。 

 

 



 

 

（四) 考生如因逾期寄件或資格不符（含表件不全）等因素而無法完成報名者，考生應自行

負責；報名所繳交之資料本校一律不予退還亦不負保管之責，相關文件如有需要留存，

請考生自行留存備份。 

九、 本考試採先考後審，本校僅進行初步審核，若報名資料有不一致時，概以本校收到之紙

本的書面資料為準。 

十、 本校於錄取報到時才審核報考資格，考生成績雖達錄取標準但因報考資格不符者或學經

歷證件如與簡章規定不符者或證明文件有不實、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等情事，則撤

銷其錄取資格並由考生自負法律責任；經錄取入學後，仍須取消錄取資格並勒令退學，

考生不得異議。 

十一、 本校學生因操行成績不及格退學者，不得報考本校轉學生招生考試；若於公告前完成

報考者，依規定註銷其考試及錄取資格，請考生審愼考量後再行報名。 

十二、 師範大學或師範學院在校肄業公費學生或其他校院在校公費生，須持有學校發給之

未領公費證明文件或繳交自願於被錄取後退還公費之切結書始可報考。 

十三、 師範大學或師範學院公費畢業生，必須持有服務期滿證明文件或主管單位核發之「解

除服務年限證明書」或繳交自願於被錄取後退還公費之切結書，始可報考。 

十四、 公費生及有實習或服務（服役）規定者（如師範校院公費生、軍警校院生、現役軍人、

警察等），其報考及就讀應自行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該等考生如無法就讀，不得保

留入學資格。 

十五、 凡以特種身分報考之考生須繳驗有關證明文件影本，於報名時向本校提出申請，經核

符後，始可依各該項身分考生升學優待辦法之規定辦理，否則概依普通身分考生規

定，不予優待，且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辦或補繳。具有兩種特種考生身分者，

僅能擇一為其加分標準。 

十六、 大學畢業之男性繼續就學涉及兵役規範，須依「免役禁役緩徵緩召實施辦法」及「高

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申請緩徵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十七、 考生報名資料僅作為招生試（事）務（錄取生資料亦轉為學籍資料使用）及相關統計

研究使用，其餘均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凡報名者即表示同意授權

本會，得將參加本招生所取得之個人及其相關成績資料予考生本人本校辦理報到或

入學資料建置之相關單位。 


